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4899-490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00  

文章引用: 李文华. 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研究[J]. 法学, 2023, 11(6): 4899-4904.  
DOI: 10.12677/ojls.2023.116700 

 
 

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研究 

李文华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7月31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8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7日 

 
 

 
摘  要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我国离婚制度的指导思想。

笔者对当前诉讼离婚进行立法梳理，发现当前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为感情破裂，但立法者没有对感情破

裂进行说明，而是简单罗列几款法定事由。在高离婚率的当下，抽象的感情破裂和单一的离婚法定事由

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笔者将在介绍域外诉讼离婚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共同生活作为诉讼离婚的

法定标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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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or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rriage system. Adhering to the freedom 
of divorce and opposing reckless divorce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hina’s divorce system. The 
author conducted a legislat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igation divorce and found that the legal 
standard for litigation divorce is emotional breakdown. However, the legislator did not explain 
emotional breakdown, but simply listed several legal reasons. In the current era of high divorce 
rates, abstract emotional breakdown and a single legal reason for divorce are no longer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together as a 
legal standard for litigation divorce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litigation di-
vor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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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诉讼离婚法定标准的立法现状 

1.1. 建国后诉讼离婚法定标准的立法演变 

1950 年，我国为了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男人随意停妻休妻等封建婚姻制度的糟粕，确立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基本原则，颁布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第 17
条规定，只要一方坚决离婚且双方调解无效时准予离婚，采取的是无过错主义的离婚标准，无需过错和

正当事由。但该法颁布后，出现了离婚潮。为了降低离婚率、减少草率离婚的情形，在 1950 年《婚姻法》

实施后出台的多个司法解释中以“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不能维持夫妻关系”为诉讼离婚法

定标准 [1]。这些司法解释仍然没有对法定标准和法定事由作出具体规定。 
1980 年《婚姻法》将正当理由修改为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感情破裂说正式成为我国

诉讼离婚的标准 [2]。但立法者没有对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作出规定。 
2001 年《婚姻法》在 1980 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继续完善。2001 年《婚姻法》在坚持感情破裂作

为诉讼离婚标准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诉讼离婚的五种法定事由：重婚或同居、虐待遗弃、恶习屡教不

改、分居满两年及其他情形。这些法定事由大部分都是过错离婚事由，体现了立法者对离婚的态度由无

过错主义向过错主义转变，法定事由更多的是帮助法官对破裂主义进行理解。但立法者没有对感情破裂

作出解释，一旦法官对感情破裂理解不透彻时，法官便只能以法定事由作为诉讼离婚的判断标准，那么

便存在着有过错主义色彩的法定事由取代了无过错主义的法定标准之嫌。 

1.2. 诉讼离婚的立法现状 

2021 年《民法典》虽然将婚姻家庭编整合在一起，但其涉及诉讼离婚的标准和法定事由没有作出实

质性的变更。《民法典》第 1079 条规定了诉讼离婚的标准为感情破裂，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依然是感情

破裂。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被法院驳回离婚诉讼后双方分居满一年，再次提起

离婚诉讼的”情形。故当前婚姻家庭编中，诉讼离婚仍存在法定标准模糊、离婚事由单一的问题。 

2. 当前诉讼离婚存在的问题 

2.1. 法定标准适用困难 

2.1.1. 感情破裂含义抽象 
《民法典》规定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是感情破裂，但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对感情破裂作出明确的定

义，导致感情破裂这一概念过于抽象。由于概念的抽象性，在实践中造成了离婚调解机制的异化。就该

款规定而言，在不具有例示规定的情形下，法官往往在当事人的离婚诉讼中表现为第一次调解不离而第

二次判离，质言之，第二次起诉对离婚判决结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3]。法官不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法

官也不是和当事人一起居住，他如何准确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呢？即使过去有感情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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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感情基础会消失。再者，感情不是婚姻关系的全部。在婚前，交往只要求双方有感情基础。但婚后，

不仅只有感情，还有金钱问题、婆媳关系等影响双方感情的情形，这一标准没有考虑到这些感情以外但

又影响夫妻感情的现实因素。 

2.1.2. 感情破裂举证困难 
在离婚诉讼中，存在不少因为不能证明感情破裂而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以开阳县人民法院

为例，在北大法宝中以开阳县人民法院、离婚、普通案例、判决书、2021 年为关键词，共有判决 58 篇。

在 58 篇判决中，共有 27 篇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 27 篇判决都是因为举证不能而被驳回诉讼请求。

例如 2021 黔 0121 民初 3709 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分居是因为需要外出务工谋生，而不是感情

破裂。2021 黔 0121 号民初 2390 号判决书则是原告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经常因琐事争吵而被驳回。还有

的案件便是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而被驳回。 
其次，夫妻之间感情破裂更多的是夫妻之间的感受，而不是单纯依靠法官从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而认

定双方是否感情破裂。夫妻感情的破裂很多时候是在日常小事中的摩擦导致的。在聚法案例上搜索离婚

纠纷，存在网恋、闪婚而导致感情基础薄弱的情形；因相亲而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情形；因婚后性格

不合的情形。特别是前两种情形，根本没有感情基础何来举证？ 
此外，婚姻生活具有私密性，当事人难以举证。因此，不少当事人为了举证往往不得不侵犯另一方

的隐私权。 

2.2. 法定事由单一 

《民法典》中只规定了 7 种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只这几种情形。在我国的司

法实践中，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不断；二是

性格不合，没有共同语言；三是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四是有酗酒、赌博、吸毒等恶习；五是长期

实施家庭暴力；六是不思进取，好吃懒做，对家庭不负责任 [4]。有学者曾对山东省烟台市 13 个基层法院

2002 年审理的全部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发现因性格不合而离婚的案件有 1609 起 [5]。在聚法案例中搜索离

婚纠纷，因丧失生育能力而起诉离婚的案件由 1129 件，因网恋或者闪婚而感情基础薄弱起诉离婚的案件

共有 1770 件，因婚外情而起诉离婚的案件共有 11,332 件，因性格不合而起诉离婚的案件共有 69,615 件。

因离家出走而起诉离婚的案件共有 69,615 件，但这些多发情形都不是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使双方已

经不存在感情，法官也未必会判决离婚。 
即使是诉讼当中存在法定离婚事由，法官也未必会判决离婚。2014 黔民初第 40 号案件中法官根据

原告的举证认定了夫妻双方因家庭矛盾而产生家庭暴力行为并对被告的大人行为进行了批评，原告也因

此外出务工分居，但法院仍认为夫妻感情较好，有和好的可能而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虽然法律为了防止随意离婚而规定了离婚的情形，但这几种法定事由流于形式。当事人能否成功离

婚主要还是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3. 域外诉讼离婚标准的考察和借鉴意义 

3.1. 韩国诉讼离婚制度 

韩国《民法典》第 840 条规定了五种诉讼离婚的法定情形：不贞行为、恶意遗弃行为、配偶生死不

明 3 年以上、从配偶或其直系尊属中受到不当待遇以及其他重大事由。不贞行为要求符合客观要件和主

观要件，不仅要求一方在客观上有实施不贞的婚外性行为，还要求其主观上有不贞的故意。因此，若一

方因丧失意识或反抗能力的婚外性行为便不属于不贞行为。同时，法律也赋予了另一方原谅的权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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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行为的离婚请求权自不贞行为被发现之日起 6 个月内或者不贞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消失；恶意遗弃

指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夫妻之间同居、协助等义务，例如夫妻一方外出务工便不属于无正当理由的恶

意遗弃。配偶生死不明 3 年以上无论何种原因，因为无法继续履行夫妻间相互协助的义务而享有离婚请

求权。从配偶或其直系尊属受到不当待遇是指一方遭受到了对方及其长辈的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虐待和

侮辱，最常见的便是一方与对方父母居住在一起并遭受到对方父母的不公平的对待。同时，上述的法定

离婚请求权都要求一方在法定期间内行使，否则不得在法定期间经过后就该问题提起诉讼。 

3.2. 德国诉讼离婚制度 

德国诉讼离婚采用的是婚姻破裂的标准，主要分为三种情形：婚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关系不复存

在且不能恢复共同生活关系、夫妻分居。夫妻分居越久则越能证明双方婚姻破裂。若夫妻分居一年，双

方必须对离婚达成合意才能离婚。但若夫妻已经分居三年，则无论双方是否就离婚达成一致均应判决离

婚。此外，《德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离婚的理由还包括因过错而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其他理由

引起的离婚的事由。前者包括通奸，后者则包括一方有严重疾病导致夫妻无法共同生活、生活环境非常

困苦、共同生活中断。同时，还规定无过错方的原谅权以及离婚请求的除斥期间。 

3.3. 英国诉讼离婚制度 

英国过去以过错主义作为法定的离婚标准，但如今已经是无过错主义的离婚标准。1923 年《婚姻诉

讼法》将通奸规定为法定的离婚事由。1937 年《婚姻诉讼法》扩大了过错的范围，将虐待遗弃纳入到离

婚事由当中。1969 年《修订婚姻法》将离婚标准修改为婚姻关系破裂且不可挽回，但在法定事由当中还

是规定了不少过错事由，如通奸、不合理行为、遗弃。1996 年《家庭法》则不再突出过错事由，只要符

合以下条件即可：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参与离婚、财产等问题的信息会议，并在三个月后作出婚姻破裂的

声明。作出声明后满至少 9 个月的反省与考虑期。已经做好经济上的安排，妥善提供子女的抚养费，且没

有撤回离婚申请。只有在离婚可能导致一方当事人或者子女造成物质上或其他损害时，才不会准予离婚。 

3.4. 域外诉讼离婚的借鉴意义 

韩国和我国一样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我国的诉讼离婚制度相比，韩国的诉讼离婚制度更能体

现道德的色彩。韩国诉讼离婚法定情形不仅详细具体而且很多情形都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此外，

韩国将婚外性行为纳入到法定的离婚事由当中，但我们目前没有将此种情形纳入到法律规定当中。韩国

还考虑到了婚后夫妻与一方父母共同居住而产生不和的离婚情形，只要受到配偶及其直系长辈的不公平

对待，无论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不公平对待，便享有离婚请求权。此外，韩国还规定了离婚请求权的除

斥期间，督促有请求权的一方尽快行使。还赋予了有离婚请求权的一方宽恕原谅的权利。 
德国注重通过夫妻共同生活判断双方的婚姻是否破裂。与我国诉讼离婚标准相比，该标准更容易被

法官理解并把握。英国则从过去的过错主义离婚标准演变到破裂主义的离婚标准，离婚不再过分强调过

错事由。建立信息会议和调解的制度来引导当事人重归于好，并通过长达 9 个月的反省与考虑期让当事

人就离婚作出理性的决定。 

4. 我国诉讼离婚法定标准的完善建议 

4.1. 将离婚标准改为“无法共同生活” 

婚姻不仅要求双方之间存在感情，还要求双方能够共同生活。感情基础是双方当事人结婚的前提，

但双方结婚后未必能够共同生活。不能共同生活的原因有很多种，司法实践常见的便是婚后发现性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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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对方父母过度干预夫妻生活等。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当前的离婚标准

只考虑到了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感情破裂更适用于婚前情侣间的分手，没有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日常生活

中的情况。 
再者，感情破裂过于抽象，法官无法进行判断往往通过二次起诉判决离婚。但在很多农村地区，农

村女性因为第一次离婚被驳回而选择外出务工躲避自己不幸的婚姻。农村女性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离家

出走多年躲避不幸的婚姻其实就已经算是死亡婚姻的一种了。但确实也有因为经济贫困而被迫外出打工

但夫妻感情尚未破裂的情形。因此，应当将感情破裂和无法共同生活共同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 

4.2. 丰富我国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 

4.2.1. 增加“婚后未建立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事由 
当前不少夫妻是通过相亲的方式来认识对方，不少夫妻是在被催婚的情形下迅速闪婚，在结婚前没

有深入了解对方。因此，便会频繁出现婚后因琐事争吵的情形。聚法案例中，搜索离婚纠纷共有 307,836
件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而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例，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而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共有 38,318 件，

性格不合的离婚诉讼共有 37,732 件。面对这种高发的离婚事由，应将婚后未建立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

纳入法定诉讼离婚事由。 

4.2.2. 增加“一方好逸恶劳，长期不履行家庭义务难以共同生活”事由 
夫妻生活不仅限于感情，还涉及到经济问题、子女抚养问题、双方老人赡养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会存在婚后一方不履行家庭义务严重影响到婚姻生活的情况。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家庭义务，长期没有

为家庭付出过金钱、体力上的劳动，则一方当事人可以以此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4.2.3. 增加“一方通奸难以共同生活”事由 
当前诉讼离婚制度虽然有将重婚同居纳入法定诉讼离婚事由，但通奸不等同于重婚和同居。通奸是

指不具有持续性、偶尔的合意的婚外性行为。重婚和同居则是指有配偶一方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对外共

同生活。所以原则上，当事人以此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的，法院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通奸这种行

为往往是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尤其在道德色彩浓厚的我国。故应当将通奸纳入到我国诉讼离

婚的法定事由。 

4.2.4. 增加“从配偶或其直系尊属中受到不当待遇难以共同生活”事由 
我国推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民法典》各编都具有道德主义的色彩，婚姻编

等家庭编同样也存在着孝顺的道德主义色彩。虽然说当今社会已经没有包办婚姻了，但是婚姻还是会受

父母的影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形广泛存在。有些男生看起来与世无争，很随和的性格，婚前无论

做什么都似乎都尊重女生。而婚后女生才得知，其实男生选择结婚更多是因为他妈妈的意愿，而他送给

女朋友的礼物还是他妈妈准备的 [6]。此外，不少女性选择婚后与男性的父母同住，这种情况下便免不了

会有矛盾的发生，例如配偶长辈对夫妻日常生活家事的过度控制、对夫妻经济上的控制，再严重一点的

矛盾便是会出现肢体冲突。因此，应当将此种情形纳入到离婚的法定事由当中。 

4.3. 增加离婚诉讼的限制情形 

4.3.1. 离婚请求权的除斥期间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基本都规定了离婚请求权的除斥期间。法律规定离婚请求权

的除斥期间，一是可以保存证据，如果当事人不及时提起诉讼，便会出现证据灭失而无法证明案件事实

的情形。二是即使当事人能够保存当时的证据证明当时符合离婚条件，但时间过去之久，当时满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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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未必当下可以满足离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不及时行使离婚请求权容易被法官默认为行使了自己

的原谅权。离婚请求权的除斥期间可以设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离婚事由的一年内，自离婚行为发生之日

起两年内。 

4.3.2. 规定不准离婚的情形 
增加事前同意和事后原谅的情形。上面已经论述到应当将通奸纳入到法定的离婚事由，但不排除一

方的通奸行为是另一方事前同意或者事后原谅而无过错方不想以此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形。因此，在

通奸的离婚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事前同意或者事后已经原谅，无过错当事人不得在此后就此事

提起离婚诉讼，但该事前同意和事后原谅权仅限于通奸的情形，不适用于其他法定的离婚事由。 

5. 结语 

家庭婚姻编要保障公民结婚自由的同时，也应当要尊重公民的离婚自由。笔者通过分析立法演变、

典型案例发现当前诉讼离婚存在法定标准适用困难、法定事由单一、法定标准之名行法定事由之实的问

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诉讼离婚应当采用“难以共同生活”的法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几

项难以共同生活的法定具体事由以辅助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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